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 

100年 8月 16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4月 18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年 8月 3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年 5月 28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優秀僑生申請就讀本校，特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僑

生獎學金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本要點獎助之對象以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不含延修生），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香港澳

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就讀本校之僑生及港澳生為限。為力求公平，將採學生前一學期學業平

均成績系所名次百分比為標準。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可提出申請： 

（一）就讀滿一學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系所名次百分比前75%，操行達八十分以上，且未受

學校申誡以上處分者。 

（二）碩士班或博士班生，在撰寫碩士或博士論文期間無上學期成績者，但應於受理申請期限

內，提出指導教授推薦書及論文撰寫計畫（至少須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設計、資

料蒐集來源、論文大綱、參考書目等，論文計畫不含參考書目需至少五千字以上）。 

（三）擔任本校社團負責人者，得以擔任社團負責人之社團活動成果報告提出申請；此類申請

以一次為限。 

（四）入學後須於一個月內完成填報本校線上身心健康問卷、新生健檢程序及身心適應調查

表。 

（五）入學後每年參與一次國際事務處境外生安全及相關講座並獲得通過測驗或評量之證明。 

三、獎學金來源：僑生每年所繳之學雜費金額之10%為獎學金額度，由國際事務處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項下支出。 

四、獎助金額： 

依據各學制、學業成績及研究成果訂定各等獎項。各學制可獲得之獎勵項目及獎勵金額得由本獎

學金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一)大學部： 

1.前一學期平均成績系所名次百分比前 25%，為大學部第一級距。 

2.前一學期平均成績系所名次百分比 25.01%-50%，為大學部第二級距。 

3.前一學期平均成績系所名次百分比 50.01%-75%，為大學部第三級距。 

(二)研究所： 

1.前一學期平均成績系所名次百分比前 25%，為研究所第一級距。 

2.前一學期平均成績系所名次百分比 25.01%-50%，為研究所第二級距。 

3.前一學期平均成績系所名次百分比 50.01%-75%，為研究所第三級距。 

以第二條第三項資格申請之碩士或博士生，得提出指導教授推薦書及論文撰寫計畫。各級距依期

刊數量(名列為第一或第二作者)或研討會參與證明決定之。 

審查委員得決定獎助金額。 



  

五、申請及審核程序： 

僑生於每學年上學期結束後，於下學期公告期間內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每學年審查乙次。需

檢附獎學金申請表乙份、前一學期成績單、學生歷年成績名次證明書(系)，以及其他有助審查之

文件：如參加課外活動幹部證明，參加校內外競賽獲獎證明。 

審查委員會由副校長召集，委員包括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各院院長及主

計主任，執行秘書由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組長任之。 

六、經查若有不實之情事申請本獎學金，或無法於當年內補交當年參與國際事務處境外生安全及相關

講座通過測驗或評量之證明，將撤銷其得獎資格，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